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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華簡「戾災辠蠱」與《詩經》
「烈假」、「罪罟」合證

陳 劍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清華簡〈祭公之顧命〉「戾災辠 」之「 」，原整理者釋讀為

罪辜之「辜」，研究者多從之。本文認為，「 」字以「蟲」之異體「

/ 」為意符、又與今本《逸周書 · 祭公》之「疾」字對應，正應釋

讀為意為「疾」之「蠱」。「戾災辠 （蠱）」中的「戾蠱」，即《詩經 ·

大雅 · 思齊》之「烈假」，二者可以互證；由簡文「辠（罪） （蠱）」

之釋，又可知今本毛詩三見的「罪罟」一語中，見於〈大雅 · 召旻〉

和〈大雅 · 瞻卬〉的兩例亦應釋讀為「罪蠱」。

關鍵詞：	清華簡 《詩經》 古文字考釋 罪蠱 烈假 罪罟

*

* 本文是 2011 年度上海市「曙光計劃」資助項目「新刊戰國竹書研讀」（批准號

11SG08）成果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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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清華簡〈祭公之顧命〉簡 15 以下祭公告誡周穆王之語云：

女（汝）母（毋） （以）戾 （災）辠（罪） 【15】

（芒 - 亡）寺（時） （ - 遠）大邦，女（汝）母（毋）

（以）俾（嬖） （御）息（塞） （爾） （莊）句（后）， 

……【16】1

其中「 」字原整理者釋文括注「茲」，未注釋；研究者或解為「此」。

上引讀為「災」係從鄧少平先生說。2

今本《逸周書 · 祭公》作：

汝 無 以 戾 □ 罪 疾 喪 時 二 王 大 功 ， 汝 無 以 嬖 御 固 莊

后，…… 3

先說「戾」字。《逸周書 · 祭公》文句舊或譯作「你不要因乖

戾、背理、罪民、嫉妒而喪失這二王的大功」，4 或譯作「你不要因乖

戾、反常、罰罪、嫉妒喪失了這二王的大功」，5 大同小異，皆將缺文

補作「反」，「戾」解作乖戾，「疾」讀為「嫉」。清華簡〈祭公之顧

命〉發表後，仍有研究者將簡文及傳本「戾」字解作「乖張、違背」，

1 李學勤主編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

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0 年），上冊頁 106（圖版）、下冊頁 174–175（釋文）。

2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〈清華簡《祭公之顧命》研讀札

記〉一文鄧少平 2011 年 1 月 6 日的評論，指出楚簡文字「 」讀為「災」前已見

於《上博（二）· 從政甲》簡 8，下引鄧少平先生說亦見此，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

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11 年 1 月 5 日，網址：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
SrcShow.asp?Src_ID=1354。

3 黃懷信、張懋鎔、田旭東：《逸周書彙校集注（修訂本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
2007 年），頁 936–937。

4 黃懷信：《逸周書校補注譯》（西安：西北大學出版社，1996 年），頁 369、370；

黃懷信：《逸周書校補注譯（修訂本）》（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6 年），頁 342。

5 張聞玉：《逸周書全譯》（貴陽：貴州人民出版社，2000 年），頁 286。


